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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财采购〔2023〕7号

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开展政府采购保函业务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财政局，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

万盛经开区财政局，市级各部门（单位）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根据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4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

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38号）、《重庆市优化

营商环境条例》（〔五届〕126号）相关要求，在前期试点基础上，

拟向全市推广政府采购项目使用保函替代现金缴纳。现就我市推

广开展政府采购保函业务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：

一、保函适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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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函主要包括政府采购领域的投标保证金保函、履约保证金

保函及预付款保函。采购人不得拒收供应商以保函形式提交的投

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。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预付款时，可要求

供应商提供等额预付款保函。

二、保函出具形式

纸质保函或电子保函均可。

三、保函出具担保方

（一）参与主体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可开展非融资担保类业务的银

行、保险公司、担保公司等。

（二）参与条件。

1、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，经银行保险监管部门、地方金融

监管部门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、登记备案，获得开展保

函业务的相关经营许可；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行业监管

要求。

2.依法开展经营活动，近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

规记录及重大违约事件，未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

3.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（ 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失信被

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

信行为”记录名单；未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（ www.ccgp.gov.cn）

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

活动期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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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有完善的业务管理、风险控制制度和偿付能力。

5.已获得总行（总公司）或市行（市公司）参与重庆市各级

政府采购保函业务授权。

6.向当地财政监管部门提出开展保函业务申请并已获得备

案同意。

7.具备按照统一接口规范要求进行相关业务数据对接的技

术能力，并承担相应对接费用。

8.出具的保函内容需符合国家发布的政策规范要求，不得违

规设置不合理的免赔条款。

9.在保函有效期内，若财政监管部门认定供应商在投标过程

中存在违反采购文件或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情形，

采购人有权提出索赔申请，担保方应在接到索赔申请后 3个工作

日内办结。

10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四、保函业务申请和批准

保函出具担保方应向各级财政监管部门提出开展保函业务

备案申请，各级财政监管部门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同意满足条件

的保函出具担保方开展相关业务。可以优先同意具备出具电子保

函能力的担保方开展相关业务。

重庆市财政局

2023年 4月 2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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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 25日印发


